    关于成都万安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对“于都县贡江实业有限公司县双创公寓建设项目全过程工程造价咨询服务项目（编号：HNYC2018-YD-G012)”的投诉处理决定

投诉人：成都万安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凯莱帝景B栋13楼
法定代表人：阎弘      
授权代表：周雪梅      联系电话：18688781176
被投诉人：中韵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赣州市章贡区文清路13号永信广场A1004-A1006号
法定代表人：黄涌       
授权代表：兰骏俊      联系电话：07978239069
于都县双创公寓建设项目全过程造价咨询服务（编号：HNYC2018-YD-G012)政府采购预算总价1691760元，于2018年9月11日在于都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完成开标、评标，报价最低的中韵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投诉人）因综合得分排名第一成为预中标候选供应商。参与投标的成都万安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投诉人）认为其利益受到损害，于2018年9月25日向我机关投诉，经审查投诉书内容，我机关于2018年9月28日正式受理。投诉事项主要内容：1、投诉人认为被投诉人有补缴税款记录，属重大违法记录，认为其资格条件不符合本项目招标文件要求；2、投诉人认为被投诉人不符合小微企业标准，并认为被投诉人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的中小微企业证明材料涉嫌弄虚作假。投诉人要求取消被投诉人中标资格，重新确定中标人。
通过查阅本项目招标文件、投标文件、专家评审报告等资料，经询问相关税务及中小微企业认定部门，本项目现已调查完结并形成处理意见，现就所投诉问题做出如下处理：
1、关于投诉事项1的处理意见。（1）关于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少缴税款定案标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重大税收违法案件信息公布办法（试行）>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24号）第二章第六条第一款明确：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查补税款金额100万元以上，且任一年度查补税额占当年各税种应纳税总额10%以上。经核实，被投诉人某分公司曾于2017年7月26日被赣县区地方税务局稽查局下达《税务处理决定书》（赣县地税稽处〔2017〕3号），要求其对个人所得税少缴部分共计17796.00元进行补缴，被投诉人在该决定书要求的时限内进行了补缴，因不满足前述法规政策要求，税务部门并未将其列入重大税收违法案件；（2）关于供应商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出现的严重违法失信行为标准，《财政部办公厅关于报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的通知》（财办库〔2014〕526号）第一条明确：供应商在三年内受到三万元以上罚款或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属于重大违法行为，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记录名单。（3）关于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相关要求，《财政部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6〕125号）第二点对信用记录查询渠道进行了明确：各级财政部门、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通过“信用中国”网站、中国政府采购网等渠道查询相关主体信用记录。经核实，本项目采购人、代理机构已严格按照该条款要求在资格审查阶段对所有投标供应商的信用记录情况通过该两个网站进行了查询，未发现被投诉人相关不良信用记录。综前，本机关认为该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决定予以驳回。
2、关于投诉事项2的处理意见。投诉人认为被投诉人不符合小微企业标准，不应享受价格扣除优惠政策，并认为被投诉人投标文件中提供的小微企业证明资料涉嫌弄虚作假。经核实，被投诉人在投标文件中提供了由赣州市章贡区民营企业管理局出具的小型企业认定证明，证明编号为2018-03-091，被认定机构全称为中韵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有效期至2018年12月31日。经与赣州市章贡区民营企业局核实，该单位确认该认定证明真实有效。经查阅项目评审资料，本项目评审委员会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评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2〕69号）第二点“评审委员会成员要根据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和采购文件所载明的评审方法、标准进行评审”，对被投诉人予以价格扣除符合评审规范。综前，本机关认为该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决定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六条，《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等法律法规规定，我机关认定投诉人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决定予以驳回。投诉人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此决定书下达后，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此复

                                       于都县财政局

2018年11月13日                            
主送：成都万安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抄送：于都县贡江实业有限公司、湖南雁城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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